
第一条 为促进散装水泥的发展
和应用，节约资源和能源，保护环境，
提高建设工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水泥、预
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生产、经营、运
输、使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散装水泥，
是指不用包装，直接通过专用设备出
厂、运输、储存和使用的水泥。

本条例所称预拌混凝土，是指由水
泥、集料、水以及所需的外加剂和掺合
料等，在搅拌站按一定比例计量、拌制
后，通过专用设备运输、使用的拌合物。

本条例所称预拌砂浆，是指由水
泥、砂以及所需的外加剂和掺合料等，
在搅拌站按一定比例计量、拌制后，通
过专用设备运输、使用的拌合物。预
拌砂浆包括干混砂浆和湿拌砂浆。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需依
法申领施工许可证或者批准开工报告
后方可开工的建设工程。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
砂浆发展和应用工作的领导，将其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协调解
决发展和应用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散装
水泥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
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发
展和应用的管理工作，具体工作由散
装水泥管理机构负责。散装水泥管理
机构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散装水泥、预拌混
凝土和预拌砂浆的相关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协助
有关部门落实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
预拌砂浆发展和应用的有关措施。

第六条 散装水泥管理机构应当
为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

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信息咨询、业务培
训等服务，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产品。

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
浆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为会
员提供信息、技术、营销、培训等服务，
依法维护会员和行业合法权益，接受
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应积极推进散装水泥在农村的应用，
支持散装水泥农村中转配送站建设，鼓
励农村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支持、引导散装水泥、预拌
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现代物流体系建
设，发展第三方物流，提高物流的社会
化、专业化水平。

第九条 鼓励科研机构、大专院
校、企业、个人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散
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新
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企业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依法加计扣除。

第十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散
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行政
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
规划，会同发展和改革、建设、规划、环
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按 照统一规
划、合理布局、方便需求、鼓励竞争、有
利环保的原则，编制散装水泥、预拌混
凝土和预拌砂浆发展规划。

第十一条 新建、扩建、改建水泥
生产项目、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
产项目以及散装水泥中转配送站，应
当符合城乡规划以及散装水泥、预拌
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发展规划，并依法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第十二条 新建、扩建、改建水泥生
产项目，应按照散装水泥发放能力不低
于百分之九十的标准进行设计和同步
建设。有关部门进行生产项目审查时，
应征求同级散装水泥管理机构意见；未

达到发放能力要求的，不予核准。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按照国

家规定取得相应资质。新建预拌砂
浆生产项目，其年设计生产能力应符
合省有关规定，其中，普通干混砂浆
生产项目散装发放能力应当达到百
分之百。

第十三条 水泥、预拌混凝土、预
拌砂浆生产企业利用粉煤灰、工业尾
矿等固体废物达到国家规定要求的，
经有关部门认定后，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享受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

第十四条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
和水泥制品生产企业生产预拌混凝
土、预拌砂浆和水泥制品应当使用散
装水泥。

交通、能源、水利、港口等重点建
设工程以及政府投资的建设工程，应
当使用散装水泥。

建设工程需使用普通干混砂浆
的，应当使用散装普通干混砂浆。

第十五条 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
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质量控
制体系，严格质量和计量管理，出厂的
产品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和
计量要求。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质量以施
工现场制作的试块作为主要评定依
据。制作试块应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
监理单位监督下现场取样，并送具有相
应资质等级的质量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加强对水
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企业
的产品质量和计量的监督。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建设工程中预拌混
凝土和预拌砂浆使用质量的监督。

第十六条 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

和预拌砂浆的生产、运输、储存和使用
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
浆 专 用 车 辆 装 载 水 泥、混 凝 土 和 砂
浆，应符合核定载重量，不得超载，并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抛撒滴漏，保持
车辆清洁。

第十七条 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
和预拌砂浆专用车辆应当安装符合国
家标准的行驶记录装置。专用车辆所
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保证行驶记录装
置的正常运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依法对行驶记录装置安装、运行等
情况进行检查。

专用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使用经过业务技能和安全培训的驾驶
人驾驶专用车辆。专用车辆驾驶人应
当参加业务技能和安全培训，掌握操
作技能，提高安全生产能力。

第十八条 承担工程任务的散装水
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专用车辆确
需在限制、禁止的路段或者区域通行、
停靠的，凭供货合同或者散装水泥管理
机构出具的证明，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申请办理通行手续，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应及时予以办理。

获准通行的专用车辆，应按照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
线、速度通行，在指定地点、区域停靠。

第十九条 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
和预拌砂浆专用车辆交通规费的缴纳
标准，可以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
予优惠。

第二十条 城市城区、县城区、开
发区和有条件的镇建成区限期禁止建
设工程现场搅拌混凝土、砂浆。

第一条 为了发展新型墙体材料，
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促进资源综合
利用，推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
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新型墙
体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使用和
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新型墙体材料，是指
以非粘土为原料生产的,具有资源综
合利用、环境保护、节约土地和能源等
特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墙体材料。

第三条 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应当
遵循技术创新、资源综合利用、节能环
保和因地制宜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工作的领
导，将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协调解决新型墙
体材料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促进新型
墙体材料的发展。

乡（镇）人民政府应加强农村新型
墙体材料的推广使用工作，协助有关部
门落实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工作措施。

第五条 省经济贸易行政管理部门
和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行政管理部门

（以下统称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发展新型墙体材料
工作。

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设立
的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工作机构（以下简
称新墙材工作机构）具体负责发展新型
墙体材料工作，其管理经费纳入同级财
政预算。

发展和改革、财政、建设、国土资
源、农业、林业、工商、质量技术监督、
科技、环境保护和税务等有关行政管
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发展
新型墙体材料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应当加强对新型墙体材料研究开

发、生产、建筑示范和推广使用的宣
传，增强公众使用新型墙体材料、保护
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意识。

第七条 省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
结合本省实际情况，确定并公布新型
墙体材料的产品目录。

县级以上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门
应根据本行政区域的资源状况，制定新
型墙体材料发展规划和粘土砖总量控
制计划，引导墙体材料产品结构调整，
促进新型墙体材料的研究开发和使用。

第八条 新墙材工作机构应当按
照规定职责对墙体材料生产、使用情
况实施监督，加强对新型墙体材料研
究开发、生产、推广使用的指导和宣
传，做好信息交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
工作，受理、处理有关举报或者投诉。

第九条 省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组织实施国家有关使用新型墙体材
料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需要制定本省新型墙体材料建筑
应用设计标准、施工技术规程和验收
标准的，由省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省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规定
权限和程序组织起草、审批和发布。

省新墙材工作机构应当协助做好
相关工作。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大对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工作的扶持
力度，安排资金扶持新型墙体材料生
产项目、应用试点或者示范工程以及
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的研究开发与
推广使用。

第十一条 鼓励科研机构、大专院
校、企业和个人研究开发科技含量高、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利于节约能源
和环境保护、经济适用的新型墙体材
料以及相关技术、设备和工艺。

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研究开发
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和自主创新的

技术开发项目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
用，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

第十二条 企业生产的墙体材料
属于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目录范围，企
业规模、生产工艺和设备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产品经法定质量检验机构检
验合格的，经省新墙材工作机构认定
后，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

省新墙材工作机构应当自收到申
请认定的书面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作
出认定决定。对符合条件的，发给认
定证书；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告
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新型墙体材料必须符
合产品标准，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
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销售新型墙体材料应当提供该产
品检验合格证和产品说明书。

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等行政管理
部门应当加强对生产、销售新型墙体
材料的质量监督，依法查处违反产品
质量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四条 建筑工程设计单位在
设计建筑工程时，应当根据国家和本
省新型墙体材料的建筑应用设计标准
以 及 本 条 例 规 定 ，采 用 新 型 墙 体 材
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当对
施工图设计文件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的内容进行审查，不符合规定的，不得
通过审查。

建筑工程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施工
图设计文件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确需
变更的，应当经原施工图设计文件的
设计单位和审查机构同意。

建筑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按照施工
图设计文件的要求，对工程施工中使用
新型墙体材料情况进行监理。

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建
筑工程使用新型墙体材料情况的监
督，依法查处违法设计、施工、监理的
行为。

第十五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禁止
生产和使用实心粘土砖。

为修缮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等
特殊建筑物，确需生产和使用实心粘
土砖的，应当经省墙体材料行政管理
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本省城市规划区内禁止生
产空心粘土砖。

禁止新建、扩建空心粘土砖生产
项目。对现有的空心粘土砖生产企
业，不得新增粘土资源采矿许可。

鼓励现有空心粘土砖生产企业利
用江河湖淤泥、建筑废弃土等资源生
产空心粘土砖。

第十七条 粘土砖生产企业按照
规定关闭或者转产新型墙体材料和其
他产品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依法给予补偿。

补偿的具体办法，由省财政行政
管理部门会同省墙体材料、国土资源
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
准后实施。

第十八条 财政拨款或者补贴的
建设项目和国家投资的生产性建设项
目,其建筑工程应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城市规划区内的建筑工程属于框
架（含框剪、剪力墙、筒体等）结构的，
应当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鼓励城市规划区内其他建筑工程
和农村建筑工程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第十九条 省墙体材料行政管理部门
可会同有关部门商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提
出扩大要求使用新型墙体材料范围的具
体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
筑工程（不含农民个人自建和联户自
建住房），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办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前按照规定标准
缴纳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预缴款。
在主体工程竣工后根据使用非新型墙
体材料总量清算，多退少补。

浙江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节选）
（2007年7月26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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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条例（节选）
（2009年7月31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房源信息
丽州首府套房转让

9899，145㎡有车位503726

宁兴复式套房转让
9899，430㎡两车位340281

桂花苑别墅转让
9899，348㎡中装347305

信合苑套房转让
9899，352㎡20层333170

西站店面转让
9899，260㎡290万551001

丽州首府别墅转让
9899，526㎡棚头551001李

邵宅别墅转让
9899，426㎡双拼690816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884 永 康 市 印 象 小 吃
店遗失永康市工商行政
管 理 局 2013 年 1 月 17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2077646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印象小吃店
2017年9月28日

声 明
9890 永康市三喜工贸有
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副 本 ），浙 税 联 字 ：
33078405834499X， 声
明作废。

声 明
9891 永康市众鼎厨具有
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副 本 ），浙 税 联 字 ：
330784587755946，声明
作废。

声 明
9893 永康市江南新凯瑞
五金加工厂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901 永 康 市 金 丽 旅 馆
遗 失 永 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6 年 1 月 18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1244638 营 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金丽旅馆
2017年9月28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901 永康市东吴工具厂
遗失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7 年 9 月 1 日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784MA29NR1Y2B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
明作废。

永康市东吴工具厂
2017年9月28日

声 明
9896 永 康 市 顺 安 客 房
楼 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浙 税 联 字 ：
330784755902483，声明
作废。

声 明
9898 永 康 市 大 园 东 广
林 铁 店 遗 失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永
康 支 行 古 山 分 理 处 核
发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3382002909601，
声明作废。

欢
迎
刊
登
分
类
广
告

永康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永康市散装水泥办公室

永康市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办公室
宣


